
醫療服務審查勞務委託之審查醫藥專家(醫院總額含疾病分類輔助審查專員)
屆期遴聘(重啟契約年度)作業流程圖

A

健保署
分區業務組
(8月31日前)

依前一年專審件數估算
至系統填報並上傳署本部

健保署
醫審及藥材組
(8月15日前)

函請分區估算
次一年度員額數

執行單位(時程)◎醫院總額審查勞務委託由台灣醫協會代各審查分會執行行政事務

受託單位
審查分會
(12月15日前)

審查分會推薦名單(含健保1/2
員額) 函送分區審核

(名單已上傳系統)

健保署
醫審及藥材組
(9月30日前)

依員額需求函請公學會
推薦專家

健保署
醫審及藥材組
(9月15日前)

員額數經系統傳送
通知受託單位至Internet下載

健保署
醫審及藥材組
(10月31日前)

公學會推薦專家
經系統傳送通知分區

健保署
分區業務組
(11月30日前)

分區推薦名單(健保1/2員額)
上傳系統並函送審查分會

副知受託單位可至Internet下載

健保署
醫審及藥材組
(10月31日前)

函請分區依預估員額數
辦理重啟推薦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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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時程)◎醫院總額審查勞務委託由台灣醫協會代各審查分會執行行政事務

健保署
分區業務組
(翌年1月15日前)

分區至系統審核名單
函復審查分會審核意見

副知受託單位

受託單位
(翌年1月31日前)

受託單位函送分區審核文件
予醫審及藥材組

A

受託單位作為增補聘
參考名單

受託單位

健保署
視缺額辦理增補聘作業

系統傳送確
聘通知信予
醫審及藥材
組與分區

上傳系統
之確聘名單是否與
醫審及藥材組
核定相符？是 否

受託單位函
送說明予醫
審及藥材組
與分區備查

進行發聘作業

受託單位

備註：
審查醫藥專家(含疾分專員)確聘後相關行政作業，依本署醫療服務審查醫藥專家遴聘原則及醫療服務審查勞務
委託採購契約條文辦理。

醫療服務審查勞務委託之審查醫藥專家(醫院總額含疾病分類輔助審查專員)
屆期遴聘(重啟契約年度)作業流程圖（續）

健保署
醫審及藥材組
(翌年2月底前)

函復受託單位核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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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核定
同意名單？

是 否



醫療服務審查勞務委託之審查醫藥專家(醫院總額含疾病分類輔助審查專員)
屆期遴聘(契約擴充年度)作業流程圖

A

健保署
分區業務組
(8月31日前)

依前一年專審件數估算
至系統填報並上傳署本部

健保署
醫審及藥材組
(8月15日前)

函請分區估算
次一年度員額數

執行單位(時程)◎醫院總額審查勞務委託由台灣醫協會代各審查分會執行行政事務

受託單位
審查分會
(12月15日前)

函請受託單位辦理屆期遴聘
(確認本屆採重啟或賡續遴聘)

健保署
醫審及藥材組
(9月30日前)

依員額需求函請公學會
推薦專家

健保署
醫審及藥材組
(9月15日前)

員額數經系統傳送
通知受託單位至Internet下載

健保署
醫審及藥材組
(10月31日前)

公學會推薦專家
經系統傳送通知分區

健保署
醫審及藥材組
(11月30日前)

審查勞務委託採購擴充案
完成締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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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時程)◎醫院總額審查勞務委託由台灣醫協會代各審查分會執行行政事務

受託單位
(12月31日前)

A

受託單位

受託單位

視缺額辦理增補聘作業

系統傳送確
聘通知信予
醫審及藥材
組與分區

上傳系統
之確聘名單是否與
醫審及藥材組
核定相符？是 否

受託單位函
送說明予醫
審及藥材組
與分區備查

備註：
審查醫藥專家(含疾分專員)確聘後相關行政作業，依本署醫療服務審查醫藥專家遴聘原則及醫療服務審查勞務
委託採購契約條文辦理。

受託單位函文醫審及藥材組

採賡續遴聘

受託單位
(翌年1月31日前)

按重啟契約年度
流程辦理遴聘

賡續聘任名單經系統轉置至
次一年度，並函請分區審核

健保署
分區業務組

健保署
醫審及藥材組

分區至系統審核名單
函復醫審及藥材組審核意見

健保署
醫審及藥材組
(翌年2月底前)

重啟遴聘

函復受託單位核定結果

健保署

受託單位

醫療服務審查勞務委託之審查醫藥專家(醫院總額含疾病分類輔助審查專員)
屆期遴聘(契約擴充年度)作業流程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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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核定
同意名單？

是 否

不續聘進行發聘作業



醫療服務審查勞務委託之審查執行會及審查分會幹部
屆期遴聘作業流程圖

執行單位(時程)◎醫院總額審查勞務委託由台灣醫協會代各審查分會執行行政事務

受託單位
審查分會
(1月7日前)

健保署
醫審及藥材組

健保署
分區業務組
(1月22日前)

執行會幹部名單上傳系統
函送執行會幹部名單及分區
審核文件予醫審及藥材組

受託單位
(1月31日前)

審查分會幹部名單
上傳系統並函送分區審核

至系統審核執行會名單
函送核定結果予受託單位

至系統審核分會幹部名單
函復審查分會審核意見

副知受託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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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審查勞務委託之審查醫藥專家(醫院總額含疾病分類輔助審查專員)
增補聘(含變更審查分區別)作業流程圖

執行單位(時程)◎醫院總額審查勞務委託由台灣醫協會代各審查分會執行行政事務

備註：
1. 變更審查分區別者，原聘任之所屬業務組需辦理解(辭)聘後，欲聘任之所屬業務組再依增補聘流程
辦理聘任。

2. 受託單位因業務需要聘任審查醫藥專家進行審畢評量作業及研訂降低爭議審議案件機制等履約標的
之審查，亦比照審查醫藥專家之流程。

3. 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本署分區業務組函復受託單位異動名單之增補聘核定結果及解(辭)聘備查結果。
4. 審查醫藥專家(含疾分專員)確聘後相關行政作業，依本署醫療服務審查醫藥專家遴聘原則及醫療服
務審查勞務委託採購契約條文辦理。

受託單位⊙

審查分會◎

健保署
醫審及藥材組
分區業務組⊕

(自每年4月起；
每月10日前)

健保署
醫審及藥材組⊙

分區業務組◎

(收文日起2週內)

◎受託單位
推薦員額

⊕健保署
推薦員額

受託單位

分區業務組
上傳推薦名單
函送審查分會
副知受託單位

審查分會
上傳推薦名單
函送分區審核

分區核定結果
函復審查分會
副知受託單位

⊙因業務需求
聘任之專家
(非員額內)

受託單位
上傳推薦名單
函送醫審及
藥材組審核

醫審及藥材組
核定結果函復
受託單位

受託單位
(次月5日前)

視缺額辦理增補聘作業

系統傳送確聘通知信予醫
審及藥材組與分區

上傳系統
之確聘名單是否與
醫審及藥材組或分
區核定相符？

是 否

受託單位函送說明予醫審
及藥材組與分區備查

進行發聘作業

健保署

受託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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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審查勞務委託之審查執行會及審查分會幹部
增補聘作業流程圖

執行單位(時程)◎醫院總額審查勞務委託由台灣醫協會代各審查分會執行行政事務

受託單位
審查執行會
審查分會
(自每年4月起；
每月10日前)

健保署
醫審及藥材組
分區業務組
(收文日起2週內)

審查分會
幹部名單上傳系統
函送分區審核

醫審及藥材組核定結果
函復受託單位

分區核定結果
函復審查分會
副知受託單位

審查執行會(受託單位)
幹部名單上傳系統
函送醫審及藥材組審核

備註：
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本署分區業務組函復受託單位異動名單之增補聘核定結果及
解(辭)聘備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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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審查勞務委託之審查醫藥專家(疾分專員)及審查執行會及分會幹部
解(辭)聘作業流程圖

執行單位(時程)◎醫院總額審查勞務委託由台灣醫協會代各審查分會執行行政事務

受託單位
(次月5日前)

健保署
醫審及藥材組
分區業務組
(收文日起2週內)

健保署◎

醫審及藥材組
分區業務組

受託單位⊕

審查執行會
審查分會

(自每年4月起；
每月25日前；
特殊案件接獲
通知即刻辦理)

至系統登打解(辭)聘日期
函復受託單位備查結果

(分區需副知醫審及藥材組)

備註：
1. 受託單位因業務需要聘任審查醫藥專家進行審畢評量作業及研訂降低爭議審議案件機制等履約標的
之審查，亦比照審查醫藥專家之流程。

2. 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本署分區業務組函復受託單位異動名單之增補聘核定結果及解(辭)聘備查結果。
3. 若未載明該名專家/幹部之「解(辭)聘日期」，即以受託單位來函之「到達日期」(本署收文日)為主。
4. 解聘情形：專家/幹部因違規事項或不符聘任資格；辭聘情形：專家/幹部因個人因素提報解除職務
之意願。

醫審及藥材組及分
區接獲專家(含疾分
專員)辭聘意願或不
符聘任資格通知

審查執行會(受託
單位)及分會接獲
幹部辭聘意願或不
符聘任資格通知

◎審查醫藥專家
(含疾分專員)

⊕審查執行會
及分會幹部

名單上傳系統，
函送醫審及藥材組備查
1. 執行審畢評量及研討爭
審案件之審查醫藥專家

2. 審查執行會幹部

名單上傳系統，
函送分區備查
1. 審查醫藥專家

(含疾分專員)
2. 審查分會幹部

提報解(辭)聘名單予受託單位
副知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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